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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审

批、行前教育及出访期间管理等工作规程（试行） 

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上海海事大学因公护

照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为落实学校因公出国（境）人员相关工作制度和规

定，特拟定《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审批、行前教

育与出访期间管理等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具体内容如下： 

 

一 申请与审批流程 

1. 报年度出访计划 

因公出国（境）教职工需每年 12 月向学院上报下一年度因公出国（境）计

划。 

2．因公出国（境）手续申办流程 

申请因公出国（境）教职工应预留充足时间办理报批手续，计划出访 2个

及以上国家或地区，或美国等签证手续特别复杂的国家，须提前 3个月提交申

请材料；其他团组原则上提前 2个月提交申请材料。 

因公出国（境）申办手续流程 

流   程 注 意 事 项 

申请 

登陆数字平台人事处部门服务表格下载专区，下

载并填写出访登记表
①
，经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

请将邀请信及其中文翻译件、因公出国（境）团

组经费预算审批表
②
、（团组）出访行程表

③
等材

料交人事处师资科。 

人事处师资科  

地址：临港校区行政楼 353 室 

电话：38284236 

①《上海海事大学公派出国（境）考察、访问、学术交

流申请登记表》或《上海海事大学公派出国访学进修

（长期）申请登记表》，自行填写完整后交由学院院长

审批；若院长因公不在岗，申请登记表由学院党委审

批。院长出国（境）申请表由学院党委书记审批。②

《因公出国（境）团组经费预算审批表》，按照《财政

部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临

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财政部 外交

部 关于印发《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及

《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

项的通知》等规定按实填写经费预算，经经费卡负责人

及财务处审批后与其他申请材料一并交至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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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团组）出访行程表上单独列出出访日程，内容应与

《上海海事大学公派出国（境）考察、访问、学术交流

申请登记表》中日程一致。 

请假 
处级以上干部在数字平台国际交流处表格下载专区下载并填写处级以上干部出国（境）请假表，按分类、

分级履行请假手续，由学院党委审批后，交由分管校领导和校党委书记审批。 

公示 

登陆数字平台国际交流处部门服务表格下载专

区下载《因公出国公示表》，审批通过后交至

国际交流处。 

国际交流处 

地址：临港校区行政楼 346 室 

电话：38284253 

⚫ 《因公出国公示表》，务实安排出访计划，切实填写

拟乘坐的航班、车船等行程。 

⚫ 由学院党委审批，提交《因公出国（境）公示表》审

批前在学院外事秘书处领取《行前告知书》。 

⚫ 经学院党委审批盖章后，再交至国际交流处。 

⚫ 国际交流处在收到《因公出国公示表》后，会在国际

交流处数字平台上进行公示，申请因公出国（境）的

教职工出访前需及时关注公示的信息，如行程信息变

更与公示的信息不符的，及时向国际交流处反馈。 

报批 
经人事处审核、学校主管领导审批后的签报、出国任务申请表等相关材料，由国际交流处上报上海市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出国管理处审批，审批通过后出具“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 

政审 

在市外办审批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后，从人

事处领取《因公出国（境）人员审查表》，学

院审批后交回至人事处。 

⚫ 政治表现由学院党委专职组织员填写，审批人（党委

书记或专职副书记）审核内容,并做出审批。 

办理

护照 

申请因公出国（境）教职工从国际交流处领取

因公电子护照生物信息采集预约单，并在因公

护照申请卡上签名。按预约单上时间赴上海市

外事服务中心采集信息后，采集回执交回给外

事专管员，由外事专管员将“批件”、“政

审”、采集回执等交上海市外事服务中心办理

护照。 

⚫ 相关材料上的签名要求必须由申请人本人用黑色水笔

签名，签字所用的笔不宜过粗。 

⚫ 签名必须签在所给定的签名框的中央位置，不能压框

或超框。 

⚫ 签名字体必须为汉字，且水平、连贯、清晰。 

办理

签证 

国际交流处收集、审核签证材料，前往上海市

外事服务中心办理签证。 

上海市外事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228 号 2 楼签证大厅 

电话：62565900 

签证所需材料如下： 

⚫ 经由外方邀请人亲笔签名的邀请函原件（或复印

件），内容至少包括：被邀请人姓名、访问时间、日

程安排、详细访问目的、谁承担费用、邀请人落款签

名、单位信笺须有地址、电话、传真等联系方式； 

⚫ 有效公务普通护照（经本人签名、有效期应至少比回

国日期多六个月）； 

⚫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 

⚫ 签证申请表； 

⚫ 签证照片； 

⚫ 各国使领馆要求的其它材料，可登陆外事办网站查

询。 

http://www.shfao.gov.cn/wsb/node466/node499/node500/node57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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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国使领馆对签证要求不同，如有些国家需要预

约面谈、留取指纹等，出访人员应在国际交流处专管

员的指导下准备所需材料。 

 

3. 购买公务机票 

1）因公出国（境）教职工获批签证后，按照《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

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以及《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

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有关销售渠道、销售价格、购票

方式、国际航线选择标准等规定，使用公务卡购买国内航空公司机票。国内航

空公司没有直达航班的，应当选择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到达的最临近目的地国家

（地区）进行中转。 

2）因中转 1次以上（不含 1次）等特殊原因确需选择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

以及因最临近目的地国家（地区）中转需办理过境签证而选择其他邻近中转地

的，应在购买机票前履行审批手续，填写《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

转地审批表》，并报经学校国际交流处和财务处审批同意后，方可购买。 

3）除因不可抗力导致航程临时变更、国内事务需要紧急回国等特殊情况外，

国际交流处和财务处不受理《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

的事后审批。无《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的，不予报

销国外航空公司机票费用。 

4）学生出国(境)交流团组的带队教师,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可购买与学

生同行的国外航空公司航班机票。 

《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请至财务处网站“常用

下载”栏目下载。 

 

二 因公出国（境）行前教育 

按照学校要求，学院落实教职工因公出国（境）行前教育工作，具体开展

工作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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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院进行因公出国（境）的教职工公示审批时，应由学院外事秘书对其进行

行前教育，并做好行前教育记录工作。教职工填写《上海海事大学教职工因公

出国（境）团组行前教育记录表》并签署两份《交通运输学院因公出国（境）

行前告知书》，一份由学院存档，一份附在因公出国（境）公示审批表格后

面；组团出行的，还需指定团长。 

2. 学院党委在审批《因公出国（境）人员审查表》时，需核对出访人员是否已

经签署《交通运输学院因公出国（境）行前告知书》，并提醒教职工相关重要

出行注意事项。 

 

三 出访期间管理规定 

根据《上海海事大学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要求，因公出访教职工应严

格按照申报计划和批件安排出访行程。不得绕道，不得擅自更改出访路线、增

加出访国家或地区、延长在外停留时间。出访前因故需要更改出访计划的，须

经所在部门、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出行。出访期间因不可抗力

或因学校公务安排、个人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整出访行程的，应及时与国际交

流处联系沟通并征得同意备案后方可调整。 

因公出访期间，出访团组须与所在部门、国际交流处及相关职能部门保持联

系。短期因公出国（境）的教职工或出访团组团长，需每周报告在外交流及工

作情况给学院外事秘书，如有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外事秘书应及时向学院党委

书记及院长报告。外事秘书每个月月底汇总一次学院出访团队的情况，汇总情

况表上报国际交流处同时抄送学院党委书记或专职副书记。 

参加中长期（超过 3个月）境外访学的教职工，访学期间按规定每季度以书

面形式汇报学习、工作、生活和思想等出访任务完成情况，报告至学院分管外

事工作的院长或副书记、人事处、国际交流处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因公出访

教职工为党员的，需同时向所在党支部书记报告。 

 

四 回国后相关流程 

1.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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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人员出国(境)返回后，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报到及销假手续。按照

《上海海事大学因公护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因公出国（境）教职工回国后，

应在出访任务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由本人将因公护照上交至国际交流处；在 7

个工作日内分别向人事处和国际交流处提交一份由本人签字的《因公出国归国

报告》，出访成果内容要求 500字以上；团组因公出国（境）的，所有组员可

每人分别写一份报告并签字提交，或团组提交一份报告，但需由所有组员签

字。 

学院外事秘书监督以上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有关情况应及时报告学院相关

负责领导。 

2. 分享出访成果 

按照要求，因公出访教职工人员归国后,所在单位应对其出访任务完成情况

开展绩效评估。因公出国（境）参加学术交流、国际会议、访学等活动的教职

工，应在归国后一个月内，以学术讲座的形式公开汇报出访及访学成果；同时

通过教研室活动进行成果交流和分享，由教研室主任做好成果交流活动的开展

和记录工作。归国时如遇寒暑假，不能按期开展汇报工作的，需在开学后 2周

内完成成果汇报交流工作。 

3. 报销 

因公出国（境）教职工回国后，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报到及财务

报销手续。因公出国（境）教职工财务报销至少需提交以下材料： 

1）《上海海事大学因公出国（境）经费报销单》 

2）护照个人信息页+出入境签章页复印件 

3）邀请函复印件 

4）邀请函翻译件 

5）住宿发票及明细 

6）机票行程单 

7）符合报销要求的交通费发票及伙食费发票 

8）批件复印件（由国际交流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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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海海事大学公派出国（境）考察、访问、学术交流行程确认单（报销专

用）（由国际交流处提供） 

10）因公出国（境）团组经费预算审批表（由国际交流处提供） 

 以上报销材料以学校财务处报销审核要求为准。 

注：经批准持因私证照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的教学科研人员或外籍教

职工，凭学校批准文件、出国证件及出国记录报销与出访任务相关的费用。 

 

五 违规违纪处理 

因公出国（境）人员如有违规违纪行为，根据学校因公出国（境）管理规定，

个人将被追责，具体细则参照沪海大外〔2019〕383 号《上海海事大学因公出国

(境)管理办法》执行。 

学校对各学院因公出国（境）人员的管理已纳入学院年度考核。根据学校国

际交流考核细则，学院教职工如果违反因公出国（境）相关规定和外事纪律，一

经发现，学院将被扣分。考核内容包括未按时归还因公出访证件、擅自更改在国

（境）外行程、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违规持因私证件执行公务出访任务、

提供假邀请函办理手续等。学院将根据因公出国（境）人员违规情节轻重做出批

评教育或相应处罚。 

 

六 附 则 

因公出国（境）教职工务必严格按照国家以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安排出访，

严禁违反外事相关纪律的行为发生。因公出国（境）教职工务必遵守国家安全保

密法律法规，严禁违反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 

因公出国（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请具体参照以下各文件执行： 

1. 《上海海事大学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沪海大外〔2019〕383号 

2. 《上海海事大学因公护照管理办法》 

3. 《上海海事大学处级以上干部出国（境）管理规定》 

4. 《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5.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补充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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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政部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7. 财政部 外交部《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8. 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9. 《财政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3.《国家秘密载体出境保密管理规定》 

 

除以上文件和法规外，请全体教职工同时关注学校国际交流处、财务处以及人

事处等部门网站发布的因公出国（境）相关的其他管理规定。 

本《规程》适用范围为交通运输学院所有在职教职工，除学校规章制度外的相

关内容和要求由学院负责解释。 

本《规程》中所涉列的国家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内容如有更新的，教职工因

公出国（境）申办手续及相关管理事宜参照最新规章执行。 

 

 

 

上海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 

2019年 12月 15日 


